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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YH2025-GZ-G001
二、项目名称：2025年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道路路灯照明及夜景亮化设施维修服务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河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南昌市红谷滩区联泰香域尚城2A
被投诉人1：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地址：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岭西路164号
被投诉人2：江西裕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凰路南侧华坚北路西侧恒科产业园一期五号标准房5A11号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江西裕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代理的2025年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道路路灯照明及夜景亮化设施维修服务项目（项目编号：JXYH2025-GZ-G001）的质疑答复不满，于2024年9月19日向本单位提起投诉,本单位于6月20日收到并于当日依法受理。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事项1：
投诉人称：招标文件第59 页“三、采购项目需求”(七)采购技术需求部分”“2、车辆配置”要求自有3辆高空作业车，自有2辆工程货车，自有2辆巡查维修车，并提供车辆行驶证原件扫描件和购置发票扫描件，此项设置对小微企业违背公平竞争原则，通过合法租赁等方式整合优质资源也可以满足该项目的需求。仅认可“自有”形式，不合理地限制了供应商通过市场化手段获取资源满足项目需求的合法途径。
被投诉人称：经专家论证，本项目采购需求中关于车辆配置要求“自有”将更改为“自有或租赁”。
投诉事项2：
投诉人称：招标文件第30页，29、评分标准“拟投入本项目的配套人员及物资”1、项目负责人和2、技术负责人评分依据都需要机电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电气或机电类高级工程师，属于证书重复设置，人为抬高招标门槛。“项目负责人”本身就是项目管理人(具备一级建造师证书就已证明)再又加电气或机电类高级工程师证书缺乏必要性，构成对中小企业的排斥;技术负责人具备电气或机电类高级工程师已涵盖专业技术能力，又叠加建造师证缺乏必要性，构成对中小企业的排斥,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强制要求一人持双证，这与岗位实际职责错位，属于无效加分，特意为某意向单位抬高门槛而设置，排斥其他中小企业。
被投诉人称：
本采购项目需求要求项目负责人要为持有二级机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职业资格证书，并持有企业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B证，技术负责人要求为具有机电或电气类专业中级职称或持有机电工程专业二级注册建造师职业资格证书，并未构成对中小企业的排斥。机电工程涉及电力、机械、智能化、石油化工、管道安装、电子仪表、新能源等十多个细分领域，针对此次采购项目，是和机电、电力等相关联的项目，机电专业与建筑工程、市政工程等交叉度高，例如智能建筑、消防设施等均需机电技术支撑‌。注册建造师类人员只要在毕业满两年后有2年工作经历就可以报名参加考试，能通过考试说明理论知识丰富，但并不一定具备较强的工作经验和履历，而相关从业人员在取得中级工程师职称满5年才可以参与本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的评审，且对人员的工作经验、工作履历等要求较为严格，能证明人员具备较强的技术实践能力。本项目涉及到对变压器、配电设施、线路设施、 照明设施等一切路灯照明及夜景亮化设施和配套设施，与机电工程专业具有‌行业覆盖范围广的特点相适应。因此采购人根据采购项目特点和实际需要设置项目负责人及技术负责人具备一级建造师和高级工程师职称作为评审因素分别加分，符合项目实际需求，不属于证书叠加，作为评审因素并无不妥。
本次招标已开展采购需求调查，了解到国内符合采购文件资质要求企业不少于1000家，具备以上人员要求的投标人也不在少数，有充分的竞争性，本招标文件提出的技术要求、商务要求等是最低限度的要求，符合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二级资质的潜在投标人都能达到本项目采购需求中的基本人员要求；且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为充分体现投标供应商的综合实力，择优选取投标供应商，将优于最低限度的要求作为评分因素，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的相关规定。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证书要求体现技术能力与采购需求相关。
投诉事项3：
投诉人称：招标文件第32页，29、评分标准商务分一业绩要求2021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4个市政道路路灯设施日常维修管养业绩，3个城市夜景照明设施维修管养业绩，总共7个业绩，一是，该项业绩设置数量过多，只要该潜在投标人具备该项从业经验即可，业绩要求的本质是证明该企业具备履约能力，而不是历史业务量的比拼。一是，评分设置的“市政道路路灯设施日常维修管养业绩”、“城市夜景照明设施维修管养业绩”要求属于特定行业的业绩，有特意为意向单位量身定制谋取中标的嫌疑。
被投诉人称：（1）本项目业绩数量符合项目实际需要，与采购需求一致；（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四）款：将业绩类型“①市政道路路灯设施日常维修管养业绩”修改为“道路路灯设施日常维修管养业绩”。删除“业绩须在县级或以上政府部门网站查询（投标文件中提供查询截图）加盖投标人公章”，增加条款“业绩证明材料在中标后签订合同时提供原件核查，采购人可以对投标人提供的业绩证明材料的真实性通过发函等、调查等形进行求证，若发现弄虚作假的，则投标人应为此承担所有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采购人将依法依规上报财政主管部门处理”。
5、 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调查：
　　1.投诉事项1成立。招标文件要求供应商“自有3辆高空作业车，自有2辆工程货车，自有2辆巡查维修车，并提供车辆行驶证原件扫描件和购置发票扫描件”，设备是否为供应商自有与本项目的履约能力不冲突，该评审因素的设定存在不合理性，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八项“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的情形。
2.投诉事项２不成立。招标文件评审因素设置项目负责人及技术负责人都需要机电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和电气或机电类高级工程师。根据《注册建造师执业管理办法》的规定，机电工程一级建造师的执业范围涵盖机电设备安装、电力、机电等，与该项目采购需求中明确的项目服务内容“变压器、配电箱、控制柜、监控中心、监控终端、电线电缆、光源、灯杆等一切路灯照明及夜景亮化设施和配套设施的日常巡查检查、检测试验、维修更换、清洁保养、应急抢修（含设施偷盗）等”相关，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
3.投诉事项3部分成立。一是招标文件评审因素中业绩加分项设置14分，分别要求4个市政道路路灯设施日常维修管养业绩及3个城市夜景照明设施维修管养业绩，并未违法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二是要求“市政道路路灯设施日常维修管养业绩”将该业绩限定在市政领域属于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四项“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励作为加分条件或者中标、成交条件”的情形。
 综上所述，第一条投诉事项成立，第三条投诉事项部分成立，其他事项不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经认定成立的投诉事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采购结果的，未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的，责令采购人修改采购文件后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赣州经开区管委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2025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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